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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世 記 第 七 講  
 

先 祖 時 期 – 亞 伯 拉  (三) 
 
神初步應驗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二)(創21:1-25:18) 
(壹) 應許的應驗 – 以撒的誕生(創21:1-7) 

(甲) 神按自己的時間來應驗所應許的(創21:1-2): 現在我們看到, 神所應許給亞伯拉罕和撒拉的兒
子, 在指定的時候生下來了, 取名叫以撒; 以撒這名字的意思是”他笑”, 或者是”笑者”. 由於撒
拉年逾九十高齡這件事看來, 以撒的出生必被認為是超乎自然的神跡, 因創21:1告訴我們說, 
耶和華”眷顧撒拉, 便照祂所說的給撒拉成就”.  

(乙) 蒙受應許福氣的人應順服神(創21:3-5): 根據神在創17:12那裏的吩咐, 以撒在生下來第八天就
受割禮. 雖然我們從創17:17知道亞伯拉罕年100歲, 但這件事實在創21:5又重新提到, 是為了
加強信心不能有任何懷疑.  

(丙) 神應許的應驗帶來極大的喜樂(創21:6-7) 
(1) “撒拉說, 神使我喜笑, 凡聽見的必與我一同喜笑”(創21:6). 上次我們看見撒拉在那裏暗笑, 

那種笑是不信的笑(參創18:12); 但現在, 不信的笑一變而成為喜樂的笑. 為了完全瞭解這
一點, 我們必須知道, 從希伯來人的觀點, 他們認為有了兒女是神最大的祝福; 缺子無後, 
在他們看來是一件最大的悲劇, 也是災禍. 由於神神奇的作為, 撒拉終於解脫了多年來所
受的譴責; 無怪她變成了一個喜樂歡笑的人.  

(2) “又說, 誰能豫先對亞伯拉罕說, 撒拉要乳養嬰孩呢? 因為在他年老的時候, 我給他生了一
個兒子” (創21:7). 撒拉的喜樂不僅僅是她作母親的自然喜樂, 多年等待的兒子已經生下來
了, 這是一種自然的喜樂, 特別的歡喜, 就是所生下來的孩子是神所賜給的”後裔”, 藉著他
在相當的時候, 全地的人都要因他得福.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這種喜樂不僅限於撒拉一人, 
就是亞伯拉罕全家族也都是喜氣洋洋; 可以說大家都和亞伯拉罕和撒拉一同歡喜快樂. 所
有的人現在也比以前更確實知道, 亞伯拉罕為神所召, 要在全世界歷史當中有一個特殊的
目的.  

(貳) 夏甲和以實瑪利的離開(創21:8-21) 
(甲) 神允許夏甲離去的原因(創21:8-13) 

(1) “孩子漸長, 就斷了奶; 以撒斷奶的日子, 亞伯拉罕設擺豐富的筵席” (創21:8). 按著一般的
風俗, 頭生的孩子斷奶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筵席. 根據當時東方人的習慣, 以撒斷奶時已
經是三歲了. 這種喜樂的場面不久就被一個不協調的情形所破壞, 因亞伯拉罕和埃及下女
夏甲所生的兒子以實瑪利, 在這個時候譏誚, 被撒拉聽到; 很明顯地這種譏誚的對象是以
撒. 我們從創16:16知道亞伯拉罕86歲的時候生以實瑪利, 又從創21:5我們知道, 以撒出生
時, 他已經100歲了. 因此我們知道當以撒斷奶的時候, 以實瑪利差不多已經16, 17歲了. 所
以以實瑪利的譏誚, 不僅僅是無辜的喜笑, 根據加4:29來看, 以實瑪利的這種譏誚, 乃是犯
罪的藐視以撒神聖的命運; 在那裏說: “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 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  

(2) 於是撒拉就對亞伯拉罕表示不滿, 要求亞伯拉罕把夏甲與以實瑪利從家裏趕出去, “就對
亞伯拉罕說, 你把這使女, 和他兒子趕出去, 因為這使女的兒子, 不可與我的兒子以撒, 一
同承受產業” (創21:10). 這種要求, 在撒拉這方面不能解釋為僅僅是出於自尊心受到傷害, 
或者是狡猾的惡意懷恨. 撒拉的這種要求, 是根據謹慎的回憶, 反應與正當的判斷; 撒拉
比亞伯拉罕有更充分的瞭解, 以實瑪利的真正企圖是什麼, 也真正瞭解到, 分離是在所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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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的. 雖然如此, 我們也可以注意到有種族的岐視的成分在內; 撒拉不把以實瑪利當作是
亞伯拉罕的兒子, 乃是當作”這個使女的兒子”, 那使女就是指夏甲說的.  

(3) 撒拉的這種要求對亞伯拉罕來說, 是難以同意的; “亞伯拉罕因他兒子的緣故很憂愁” (創
21:11). 亞伯拉罕或許在這件事上猶疑不定, 但有一件事他知道是不會錯誤的, 那就是神
的旨意已經清清楚楚地給他啟示了: “神對亞伯拉罕說, 你不必為這童子和你的使女憂愁, 
凡撒拉對你說的話, 你都該聽從, 因為從以撒生的, 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至於使女的兒子, 
我也必使他的後裔成立一國, 因為他是你所生的” (創21:12-13). 亞伯拉罕既然得到神啟示
的指導, 於是他就決定了按照他作父親的本性不願作為的事, 打發夏甲和以實瑪利出去.  

(4) 亞伯拉罕與撒拉在這件事的行為上, 被反對批評為不正當, 不公正, 與無親情, 是反社會
的, 不民主的. 假如這件事用現代通俗理論來衡量的話, 那就是說, 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
應享受同等的權利, 並且每一個人所認識的新宗教都是真實的. 但是亞伯拉罕的行為, 並
不能用現代的民主平等的標準來衡量. 我們必須給神的主權容留餘地; 根據神的主權, 他
揀選一個人, 同時他也遺棄另外一個人(參羅9:6-18). 在歷史計劃中神呼召亞伯拉罕是有
祂的理由的; 神的恩典總是在自然情況下有優先權的. 亞伯拉罕所關心的並不是在全人類
民主的平等, 乃是關心到順服神的旨意, 藉此以使世人可以至終得到救贖.  

(乙) 神看顧被趕逐的夏甲(創21:14-21) 
(1) “亞伯拉罕清早起來, 拿餅和一皮袋水, 給了夏甲,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給他打發他

走; 夏甲就走了, 在別是巴的曠野走迷了路” (創21:14). 這對亞伯拉罕來說是難作到的, 然
而為了順服神旨意清楚的啟示, 他畢竟作了. 亞伯拉罕給夏甲和以實瑪利的食物與水, 可
能僅僅夠他們的需要, 直等到他們到達一個旅店, 如果他們在途中順利沒有走迷失的話. 
夏甲的感覺在這時候怎樣, 聖經沒有記載, 但是我們很容易就能夠想像得到, 無疑地她是
會有一種情感上的沖激的; 離開亞伯拉罕的家之後, 結果使她在橫渡曠野沙漠的時候走迷
了路. 既然迷失了路, 所以在旅程上就沒有多少進度, 以致水不久就用盡了.  

(2) “皮袋的水用盡了, 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樹底下. 自己走開約有一箭之遠, 相對而坐, 說, 
我不忍見孩子死, 就相對而坐放聲大哭” (創21:15-16). 神聽見了以實瑪利的哭聲, 神的使
者便”從天上呼叫夏甲說, 夏甲你為何這樣呢? 不要害怕, 神已經聽見童子的聲音了. 起來, 
把童子抱在懷中, 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 (創21:17-18). 之後, 神又使”夏甲的眼睛明亮, 
他就看見一口水井, 便去將皮袋盛滿了水給童子喝” (創21:19). 神開了夏甲的眼睛, 可以是
指著一個神跡說的, 也可能是說神特別引導她, 以致使她能找到一個水源. 夏甲把皮袋裝
滿了水給在痛苦中的以實瑪利喝, 這水乃是生死之間的一個掙扎; 有了水可以喝, 沒有水
不久就要斃命.  

(3) “神保佑童子, 他就漸長, 住在曠野, 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蘭的曠野, 他母親從埃及地給
他娶了一個妻子” (創21:20-21). “神保佑童子”這句話, 暗示著神要藉著祂的保護, 來應驗
亞伯拉罕和夏甲關於以實瑪利的將來的應許; 但這句話卻不暗示著任何有關盟約上的祝
福和屬靈上的特質. 巴蘭曠野位於在西乃半島東北部, 加低斯巴尼亞的西南方. 夏甲為以
實瑪利從埃及娶了一個妻子這件事實, 就表現出來夏甲與以實瑪利那方面, 與亞伯拉罕, 
撒拉, 和以撒靈性上的不同點. 當然, 夏甲她本身是個埃及人, 所以她從埃及給她兒子娶
了一個妻子是不足為怪的. 以實瑪利的妻子是不信真神的, 當然就使以實瑪利和亞伯拉罕
盟約的後裔, 越來越疏遠了. 75年後, 我們又看見以實瑪利在麥比拉洞埋葬了亞伯拉罕的
事情上, 與以撒聯合(參創25:8-9); 在創25:17那裏告訴我們, 以實瑪利活到了137歲.  

(參) 別是巴之約(創21:22-34) 
(甲) 亞比米勒要亞伯拉罕與他立約(創2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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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段經文論到一位名叫亞比米勒的人和他的軍長, 來見亞伯拉罕, 要與亞伯拉罕立約. 這
亞比米勒與創世記第20章所說的是否是同一個人呢, 我們不知道. 在第六講講義我們已討
論過, 到底亞比米勒是一個人的名字或一個官銜, 我們也不確實. 如果這位亞比米勒與第
20章的亞比米勒是同一個人的話, 那他就是基拉耳的王, 也就是一位非利士人的王.  

(2) 根據史料記載, 亞伯拉罕時代的非利士人非常"排外", 但身為非利士王的亞比米勒卻主動
向寄居於他的領地的亞伯拉罕, 提出締結互不侵犯的盟約. 究其原因, 是因為亞比米勒清
楚地看到, 凡是亞伯拉罕"所行的事, 都有神的保佑"(創21:22); 再者, 亞伯拉罕的人力與物
力都在迅猛發展, 就構成了對亞比米勒的威脅(參創21:23).  

(3) 一開始, 亞伯拉罕的態度顯明地表示"我情願起誓"(創21:24), 為談判製造親切友好的氣氛. 
接著, 他不失時機地指責"亞比米勒的僕人, 霸佔了一口水井"(創21:25), 使自己處於主動
地位. 當亞比米勒以謹慎的措詞答復後(參創21:26), 亞伯拉罕並不繼續窮追, 而是明智, 大
度, 雷厲風行地獻上牛羊與之"彼此立約"(創21:27). 此外, 亞伯拉罕又特意贈送給亞比米
勒"七隻母羊羔"(創21:30), 作為挖井的證據. 亞伯拉罕給他們起了誓的那地起名叫別是
巴.  

(乙) 亞伯拉罕得寄居在非利士人之地(創21:31-34): 亞比米勒與亞伯拉罕立過約後就走了; 而亞伯
拉罕卻仍在別是巴("盟誓的井"之意), 栽種一棵柳樹, 又求告耶和華的名, 表明了他守約的誠
意與決心.  亞伯拉罕不僅追求與神和好, 而且"追求與眾人和睦"(來12:14).  

(肆) 神試驗亞伯拉罕要他獻以撒為燔祭(創22:1-19): 這段經文是亞伯拉罕獻以撒為燔祭的歷史; 這件事
構成了亞伯拉罕對神信心與順服的最高試驗.  
(甲) 神的要求(創22:1-2) 

(1) 創22:2記載說: “神說, 你帶著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你所愛的以撒, 往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獻為燔祭”. 獻以撒為燔祭這個命令, 叫亞伯拉罕去順服, 的
確是一個困難的命令, 不僅因為亞伯拉罕愛他的獨生子, 也因為獻以撒這件事, 與以前神
給他的應許相衝突. 神曾經給亞伯拉罕這應許, 其中包括藉亞伯拉罕的後裔都要得神的應
許. 亞伯拉罕知道惟獨藉著以撒, 應許才得實現. 現在, 神卻吩咐亞伯拉罕把以撒獻上. 如
果他順服了這項吩咐, 神的應許將如何能夠應驗呢? 根據人的理性所能分辨的來說, 假如
以撒不能繼續活下去, 那麼這個應許的應驗, 就似乎是不可能的. 我們可從新約關於此事
的記載得到一些亮光; 來11:17-19說: “亞伯拉罕因著信, 被試驗的時候, 就把以撒獻上; 這
便是那喜歡領受應許的, 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論到這兒子曾經有話說: ‘從以撒生的才
要稱為你的後裔’;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 他也仿佛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因
此, 我們知道亞伯拉罕信神能夠叫以撒從死裏復活; 這在亞伯拉罕那一方面, 說明了一個
驚人的信心.  

(2) 神吩咐亞伯拉罕要在摩利亞的一座山上獻他的兒子以撒; 摩利亞地也許是為群山所圍繞
的一個地界, 後來所羅門王在其上建築聖殿(參代下3:1). 有些聖經學者建議, 亞伯拉罕受
到神吩咐獻他兒子的地方, 與以後在耶路撒冷的獻祭有關; 不然的話, 神為何要吩咐亞伯
拉罕去一個較遠的地區, 在這一個特別的山上獻他的兒子以撒呢? 唯一可能的回答, 就是
說這個特別的山與後來特別救贖歷史, 有顯著的重要性.  

(3) 神吩咐亞伯拉罕把他的獨生兒子, 他所愛的以撒, 獻為燔祭, 這正預表了約3:16所說的: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切信祂的, 不至滅亡, 反得永生”. 聖經教導我
們, 罪只能為生命的犧牲所遮蓋. 神本來可以尋索犯罪之人的性命, 但由於祂的主權, 神
卻願意接納一個代替者生命的獻上, 因此耶穌基督為罪人死是必須的.  

(乙) 亞伯拉罕的順服(創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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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亞伯拉罕得到這一個很困難的命令之後, 他馬上就毫不遲疑地順服; 這是一件很值得注
意的事. 亞伯拉罕並沒有說: “這件事是非常嚴肅的, 需要多多的禱告. 我要召集全家在一
起, 作十天的禱告會, 好讓我們可以知道, 神的旨意是甚麼”. 有些現代的基督徒, 常用禱
告來當作逃避順服神的方法. 當他們面臨在是非之間, 清清楚楚的時候, 他們還要藉著禱
告, 求神”引導”來拖延作個決定. 當一個人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後, 他所需要的並不是祈
禱,  乃是立刻採取行動. 禱告雖然是信徒的本份; 但有的時候禱告也是犯罪. 當我們把祈
禱當作避免去作很痛苦, 不愉快, 很尷尬的決定的時候, 這個祈禱就成為一個逃避的路線. 
當祈禱成為一個代替物的時候, 祈禱就是罪. 但亞伯拉罕並沒有在他的決定上遲延, 藉此
禱告神, 求神引導; 他立刻順服並沒有拖延或逃避.  

(2) 以撒被獻為燔祭的地點, 離亞伯拉罕的住處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在第三天亞伯拉罕舉目遠
遠看見了那個地方(參創22:4), 於是亞伯拉罕吩咐兩個僕人在那裏等候, 他和以撒往前進
行. 創22:5記載說: “亞伯拉罕對他的僕人說, 你們和驢在此等候, 我與童子往那裏拜一拜, 
就回到你們這裏來”. 亞伯拉罕所說的這句話, 確實與來11:17-19那裏所提的解釋完全相符, 
那就是亞伯拉罕相信以撒要從死裏復活, 是出於神的大能.  

(丙) 亞伯拉罕的信心(創22:6-10) 
(1) 當他們父子二人向山上前進的時候, 以撒問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但燔祭的羔羊在那裏

呢?” (創22:7). 亞伯拉罕回答說: “我兒, 神必自己豫備作燔祭的羊羔” (創22:8). 這個回答
真的是對神的大能與神的可靠而發出的; 亞伯拉罕把一切的事情都放在神的手中. 根據以
後所發生的問題來看, 亞伯拉罕說的這句話, 似乎好像是豫言性的. 我們可以作結論說, 
憑著神的引導, 亞伯拉罕說了更真, 更偉大的真理, 是當時亞伯拉罕所不能明白的.  

(2) 以撒這時還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但當他們到達了指定的地點, 亞伯拉罕就不能再向以撒隱
瞞了. 雖然聖經中把以撒描述為”童子”, 但其實他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 猶太歷史家約
瑟夫說, 以撒那時已25歲. 明顯可知, 如果以撒願意的話, 他可以離開他父親. 由於他不想
逃跑這件事看來, 以撒是甘心願意的將自己獻上, 甘心願意的讓他父親把他擺在祭壇上. 
這就讓我們想起主耶穌基督, 祂也是甘心願意的獻上祂自己, 為擔當世人的罪. 不信派和
現代派反對代替性救贖的純正教義; 他們說, 神強迫祂的兒子為世人的罪受苦而死, 是不
公平的. 這當然只不過是對贖罪純正教義的曲解而已. 這並不是父神強逼祂不甘心的兒子
去擔當人的罪; 根本不是這回事, 乃是基督甘心樂意為世人的罪犧牲了祂的性命. 這可從
約22:17-18證實了, 在那裏耶穌說: “我父愛我, 因我將命舍去, 好再取回來. 沒有人奪我的
命去, 是我自己捨的. 我有權柄捨了, 也有權柄取回來; 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 在這
裏我們看見兩項真理: (i)耶穌並不是被逼去違反祂自己的意思, 受苦受死; (ii)在聖父與聖
子之間有一個絕對的和諧與目的的一致性; 就是說, 聖父所願意的, 也就是聖子所願意的. 
同樣, 以撒並不是被逼違反他自己的意思被獻為燔祭; 在亞伯拉罕和以撒之間, 也有一個
一致性的目的與完全的諧和. 假如亞伯拉罕強逼以撒去違反他自己的意思, 那麼困難可就
多了.  

(3) 當我們討論到以撒甘心願意把自己獻上為燔祭的事實時, 我們常將一切的重點放在亞伯
拉罕和他的信心上. 其實, 這件事不但表現出亞伯拉罕的信心, 同時也表現出以撒的敬虔
來.  

(4) 當亞伯拉罕正要用刀殺他的兒子的時候, 他被耶和華的天使的聲音所攔阻. 對亞伯拉罕信
心的測驗, 現在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亞伯拉罕的生平中凡事都是以神為第一, 這
件事已經表現得清清楚楚. 雖然神並沒有要以撒的獻祭發生, 但神的確也是要亞伯拉罕在
他的心中把以撒獻上. 我們應當體會到神在每一個兒女身上所要求那至高的敬虔, 不但只
對亞伯拉罕有這樣的要求, 對每個信祂的人也都有同樣的要求. 雖然神沒有要我們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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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那種至高的測驗, 但祂仍然要求每一個信徒有同樣的, 絕對屬靈的敬虔. 在雅2:21-22
我們看到有這樣的話: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稱義
麼?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聖靈在這裏所默示的話, 
是關於亞伯拉罕獻以撒就是他信心實際的證明.  

(丁) 神的預備(創22:11-14) 
(1) “亞伯拉罕舉目觀看, 不料, 有一隻公羊, 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 亞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

羊來, 獻為燔祭, 代替他的兒子” (創22:13). 獻上在稠密的小樹中所找到的公羊, 就是代替
性犧牲的原理; 這隻公羊是代替以撒而被獻上的. 這個代替的原理, 就是聖經救贖要義的
中心; 不信這原理的, 就是不信贖罪的教義. 這樣反對的人, 就是拒絕基督教之所以成為
基督教的主要事實. 使徒保羅在羅8:32說到基督的死是為我們的罪, 所用的字句跟神在創
22:12那裏給亞伯拉罕的話是極其相似的: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創
22:13); “因為你沒有將你的兒子, 就是你獨生的兒子, 留下不給我”(創22:12).  

(2) 亞伯拉罕與以撒對這次旅行到摩利亞地所發生的結果是深深地受了感動; 創世記的記載
只是論到客觀的事件, 關於亞伯拉罕與以撒在情感方面的反應卻隻字不提, 於是亞伯拉罕
給那地取名叫”耶和華以勒”這件事看來, 就得到了一個很深的印象. “耶和華以勒”的意思
就是”耶和華必預備”. 摩西在寫創世記的時候附加說, 直到今日人還說”在耶和華的山上
必有預備” (創22:14), 表明在人的心目中與記憶裏,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戊) 神的賜福(創22:15-19) 
(1) 在亞伯拉罕甘心願意將他的兒子獻給神之後, 立刻從神那裏領受更進一步的啟示. 耶和華

的使者第二次從天上呼叫亞伯拉罕(參創22:15); 就是神從前應許給亞伯拉罕的最大應許, 
現在又重新述說一遍, 而這一次神”便指著自己啟示說…”(創22:16). 來6:13-14說: “當初神
應許亞伯拉罕的時候, 因為沒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著起誓的, 就指著自己起誓說, 論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然後又附加解釋說: “人都是指著比自
己大的起誓, 並且以起誓為實據, 了結各樣的爭論” (來6:16). 誓言比僅僅傳說一句話的份
量重得多; 在最大極其重要的事上才用起誓, 並且也有永久性的成份在內, 或者是將一件
事情作一勞永逸的處理. 神在這個時候, 既然願意在亞伯拉罕的生平中, 給他一個最可能, 
最有力的, 最堅強的確言, 祂不但僅僅重複祂的應許, 同時祂也用啟示, 實際堅定祂所發
的誓言. 人們是指著神起誓, 因為神在萬人之中是最大的, 再沒有比神更大的, 他們可以
憑著起誓. 為了這同一個理由, 當神起誓的時候, 祂只能指著自己起誓, 因沒有再比祂大
的, 也就是說, 沒有再比祂可以求訴的人.  

(2) 這裏所提的應許, 基本上來說跟神以前所給的應許(參創15:5)是相同的, 雖然在用語的細
節上有多少區別: “論福, 我必賜大福給你, 論子孫, 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 如同天上的
星, 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創22:17).  

(3) 論到神給亞伯拉罕最大且重要的的應許, 就是”地上萬國必因你的後裔得福” (創22:18). 這
個應許當然是指耶穌基督降世的預言, 並祂救贖工作的成功. 我們要注意最重要的, 就是
這應許的普世性; 那不僅僅是論到亞伯拉罕肉身所生的後裔, 要藉著他的子孫蒙福, 乃是
指著全地的萬國說的. 神呼召亞伯拉罕並與他立約, 所以從他的後裔, 就是耶穌基督將生
下來. 耶穌降世的真正目的, 不僅僅要叫以色列人蒙福, 也是將福氣帶給全世界. 假如神
的救恩, 只是限於以色列人窄小的通道, 為了過去那兩千年, 這並不是因為神的終極目的
就是要拯救以色列, 祂的終極目的乃是要叫這條河流可以漲溢到兩邊通道, 而把福氣臨到
世上的萬國.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思想一下, 救贖主的應許在歷史進行時就越發顯得正確; 
首先是說到女人的後裔至終要打碎蛇的頭(參創3:15); 然後說到救主要從閃的後裔傳下來
(參創9:26), 現在顯示救主將要從亞伯拉罕的後裔傳下來, 要將福氣臨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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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亞伯拉罕葬撒拉(創22:20-23:20) 
(甲) 拿鶴的後代(創22:20-24): 這段經文包含著關於亞伯拉罕在米所布大米的親屬譜系; 從創

11:26-27我們知道拿鶴是亞伯拉罕的哥哥. 在創世記第11章裏頭並沒有提到拿鶴離開了迦南
地的吾珥, 但是從創24:10我們知道他已經在他一生的日子當中搬遷到上部的米所布大米. 據
我們所知道的, 拿鶴與亞伯拉罕之間並沒有接觸, 因為亞伯拉罕是在多年以前已離開米所布
大米. 現在是第一次亞伯拉罕得到有關他親族的消息, 提到他哥哥兒女的名字; 拿鶴和他妻子
密迦有八個子女, 其中之一就是彼土利, 就是利百加的父親, 利百加後來就成為以撒的妻子.  

(乙) 撒拉的死(創23:1-2): 撒拉死時年127歲; 她是死在基利亞巴, 就是離耶路撒冷西南方20英里地
方的希伯侖. 撒拉是在聖經中所記載的頭一個女人, 在死的時候記載她的年齡. 創23:2說希伯
侖是在”迦南地”, 無疑地就是要提醒讀者, 撒拉是死在應許之地.  

(丙) 亞伯拉罕為撒拉買墳地(創23:3-18) 
(1) 在聖地有一個習慣, 就是差不多馬上為死者舉行葬禮; 可是在亞伯拉罕的情形就不同了, 

因為他們是在帳棚中寄居, 並未保有一畝之地. 所以亞伯拉罕與赫人的子孫商議, 要想從
赫人買一塊田作墓地. 因為他已經對他們表明我”是外人是寄居的” (創23:4), 因此他想要
得到一塊田作為永遠的產業.  

(2) 迦南地的赫人首先提供給亞伯拉罕, 免費使用他們的墳地(參創23:6), 因為他們認為亞伯
拉罕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所以本著善意將墳地提供給他, 可是亞伯拉罕卻婉然謝絕了這項
提供. 雖然如此, 亞伯拉罕仍然願意絲毫無爭執地, 得到他自己的產權, 所以他就提到屬
於赫人名叫以弗侖的一塊地中的麥比拉洞(參創23:8-9), 並邀請赫人的族長替他代向以弗
崙提說. 恰巧以弗侖在場, 所以亞伯拉罕就用四百舍客勒銀子, 把麥比拉洞買來當作墳地.  

(丁) 亞伯拉罕埋葬撒拉(創23:19-20): 墳地轉讓之後, 亞伯拉罕就將撒拉埋葬在”迦南地幔利前的麥
比拉田間的洞裏” (創23:19).  

(陸) 亞伯拉罕為以撒找妻子(創24:1-67) 
(甲) 亞伯拉罕給僕人的吩咐(創24:1-9) 

(1) “亞伯拉罕年紀老邁, 向來在一切事上, 耶和華都賜福給他” (創24:1). 雖然亞伯拉罕實際上
還要多活35年, 當然他自己對這事毫無所知; 在140歲的年頭, 他自然不再希望多活多少年. 
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 亞伯拉罕要在他死以前完成, 那就是他兒子的婚姻大事. 以撒必定
要成親, 因這是盟約百姓的必要條件. 但是以撒的婚姻絕對要避免與迦南的女子成親, 就
是不拘付任何代價, 也不能和迦南人成親. 從世界的觀點來看, 亞伯拉罕的家庭與迦南人
之間的婚姻, 將要大大的佔便宜, 而且有利益, 這是因為不但在安排上方便得多, 而且給
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家族門庭上增加了很大的威望與社會地位, 同時也增加了經濟上的利
益與機會. 可是這對亞伯拉罕來說, 在屬靈問題所涉及到的問題上, 亞伯拉罕根本沒有放
在眼裏. 當他為兒子婚姻有所安排的時候, 亞伯拉罕首先想到神, 即神的榮耀, 神救恩上
的計畫, 和神絕對敬虔上的要求, 而不是金錢, 聲望與便利. 往往有很多今日的基督徒們
在這件事上, 首先都是要考慮到屬世的問題 .  

(2) 亞伯拉罕召了管理他全業最老的僕人來, 並且要他指著耶和華天地的主起誓, 不可從迦南
人的女子當中為以撒娶妻, 而是要去到米所波大米他的本族本地去, 為以撒娶一個妻子
(參創24:2-4). 這起誓的特別方式是, 將手放在亞伯拉罕的大腿底下.  

(3) 亞伯拉罕的僕人對於為以撒從拿鶴的後裔娶一個妻子的要求, 提出了一個可能性的異議. 
或者女孩子不願意來到迦南, 是否這個僕人就要將以撒帶回米所波大米呢? 亞伯拉罕立刻
用一種非常強硬的口吻來警告這一項異議(參創24:6); 他說把以撒帶回到米所波大米, 就
是開倒車, 與神所啟示的旨意相衝突. 這一類的事情在任何的情況之下, 是絕對不能作的. 
亞伯拉罕叫他的僕人確實相信召他的神必將所應許給他的事情賜給他, 並且也能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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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從那裏為我兒子娶一個妻子” (創24:7). 假如女孩子不
同意, 那麼僕人為女孩子的拒絕就不負任何責任. 就是在任何情況之下, 以撒絕不能回米
所波大米去. 僕人現在就一清二楚地明瞭他所要起的誓, 就照亞伯拉罕所要求的起了誓
(參創24:9).  

(乙) 僕人的禱告(創24:10-14) 
(1) 亞伯拉罕的僕人用十匹駱駝拉的大蓬車開始出發; 駱駝所裝載的不僅在旅途上所用的補

給品, 同時也帶著豐富禮品. 到拿鶴城的旅程是一帆風順; 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已經天將傍
晚. 僕人們叫駱駝跪在一個水井的旁邊, 就在這個時候在禱告中祈求神的祝福.  

(2) 僕人的祈禱顯出恭敬, 信心與直接了當的請求, 並沒有帶虛偽的重複. 這僕人已經到了為
以撒找一個妻子的地方, 但是他沒有從神得到特別進一步的引導之前, 他不能作任何事. 
在祈禱中他就提議說, 當城裏的少女來打水的時候, 他將要求其中的女孩子要水喝. 如果
這女孩子回答: “請喝, 我也給你的駱駝喝” (創24:14), 這指定就是以撒的新婦. 我們千萬
不要以為這個僕人正在命令神作所應當作的; 他的祈禱正是順服神主權的旨意, 我們實在
可以說是神正引導他作這樣的祈禱.  

(丙) 神奇妙的安排(創24:15-60) 
(1) 亞伯拉罕的僕人實際上還沒有結束他的默禱, 當拿鶴的兒子彼土利的女兒利百加來到這

地方的時候, 在肩上扛著水瓶來到這個地方. 摩西在這裏記載說她是一個容貌美麗的處女, 
“那女子容貌極其俊美, 還是處女, 也未曾有人親近他” (創24:16). 亞伯拉罕的僕人跑上前
去問安並請求說: “求你將瓶裏的水給我一點喝” (創24:17). 利百加就將水瓶拿下放在她的
手上給他水喝. 僕人正等候著是不是得到的應允, 就像他預兆所祈禱的. 利百加果然又說: 
“我再為你的駱駝打水, 叫駱駝也喝足” (創24:14). 當利百加上下多次到井邊給駱駝打水的
時候, 僕人就安安靜靜地站著, 對她感到驚奇, 因為僕人的祈禱這樣奇妙地完全地得蒙垂
聽, 所以在那裏出神很驚奇. 還有一件事情需要證實的, 就是這個少女是不是就是亞伯拉
罕的親族呢?  

(2) 亞伯拉罕的僕人就從他的行囊中拿出禮物來給利百加; 接著, 僕人繼續問: “請告訴我, 你
是誰的女兒, 你父親家裏有我們住宿的地方沒有?” (創24:23). 聽了這女孩子的回答, 僕人
就知道女孩子是拿鶴的孫女, 也知道在她父親的家裏有住宿的地方. 於是亞伯拉罕的僕人
就低頭下拜, 感謝讚美主的恩賜與資訊. 這簡直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耶和華在路上引領我, 
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裏” (創24:27). 這個時候利百加無疑是非常地驚奇, 並且從心裏特
別歡喜快樂接受了金環項鏈, 便急忙跑回家中將所發生的事告訴他的家人.  

(3) 在這個時候利百加的哥哥拉班, 進入了這段歷史的記載(參創24:29). 亞伯拉罕的僕人仍然
站在城外的井旁; 拉班聽到利百加所講述的這件事, 並且看到了利百加所領受的貴重的首
飾, 心中實在是受了感動, 就急忙跑到亞伯拉罕僕人那裏去說: “你這蒙耶和華賜福的, 請
進來, 為甚麼站在外邊, 我已經收拾了房屋, 也為駱駝預備了地方” (創24:31), 於是亞伯拉
罕的僕人被請入拉班的家, 並且以上賓招待.  

(4) 僕人們進入了彼土利的家室, 駱駝也已經料理完畢; 按照古代東方一般的禮節, 已經為客
人洗了腳, 並為客人準備了豐盛的筵席, 就請客人入席就餐. 雖然在這時古老的東方禮節
是非常親切感人, 但是重要的事情必得首先處理. 亞伯拉罕的僕人拒絕入席就餐, 直等到
他說明來意. 我們一定能猜想得到, 彼土利一家在聽到亞伯拉罕的僕人講述他的來意時, 
都感到非常的關心與新奇. 他首先證明自己就是亞伯拉罕的僕人, 然後他就述說耶和華如
何賜福給他的主人亞伯拉罕, 使亞伯拉罕昌大, 又賜給亞伯拉罕羊群, 牛群, 金銀, 僕婢, 
駱駝和驢. 他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時候, 給他主人生了一個兒子, 他主人也將一切所有
的都給了這個兒子. 接著這個僕人就提到亞伯拉罕對他的兒子以撒的婚事特別關心, 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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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叫他起誓不要為兒子娶迦南的女子為妻. 他從迦南來到米所波大米, 他又說到他在井
邊的祈禱, 利百加對請求水喝的反應並甘願為駱駝打水. 問她是誰的女兒, 又給金環項鏈
為禮物, 為耶和華的護理導引感恩的祈禱. 報告了這一切的經過, 僕人就問: “現在你們若
願以慈愛誠實待我主人, 就告訴我, 若不然也告訴我, 使我以可或向左, 或向右” (創24:49). 
彼土利和他的家人聽到這些事實以後, 就據此作了決定. 實際上亞伯拉罕的僕人並沒有作
任何的請求; 他只把這些事情原原本本的述說一遍, 讓所說的內容來反應一個請求. 當下
僕人拿出金器銀器給利百加, 這些禮物就是在訂婚時新郎贈給新娘的禮物, 送給與接受認
為是雙方有誠意的明證, 如此同意就是被認為已經結為良緣. 照樣, 僕人也將貴重的禮物
(寶物)送給她的哥哥和母親; 在這裏沒有提她父親的禮物, 大概是包括在給她母親的禮物
之內.  

(5) 婚約既然已經正式簽定, 於是開始赴席. 次日清晨亞伯拉罕的僕人提議及早返回迦南(參
創24:54), 可是利百加的家人說, 再躭擱十天, 好讓他們為利百加再享受天倫之樂. 但僕人
卻要求他立刻離去; 僕人請求的理由, 包括神的旨意在內. 在這個時候, 利百加的家人就
提議讓利百加自己來決定; 於是他們把女子叫來問她: “你和這人同去嗎?” (創24:58), 利百
加說: “我去” (創24:58). 利百加這樣回答就明顯地暗示他們要立刻起程, 不必有十天的遲
延, 於是這件事就這樣決定了. 無疑的, 這裏有相當忙碌的準備, 雖然在聖經中沒有提到. 
利百加的乳母要和她同去, 並她的下女就是與她同住的少女, 與她的年齡相仿的也同去. 
他們給利百加舉行了一個莊重的分別禮, 為她祝福說: “願你作千萬人的母, 願你的後裔, 
得著仇敵的城門” (創24:60). 這個祝福已經一個字一個字地應驗了, 這也是為甚麼這句祝
福的話被記在聖經上的理由.  

(丁) 以撒喜悅神為他所預備的妻子(創24:61-67) 
(1) 到迦南地的駱駝隊行旅順利地完成; 以撒從庇珥拉海萊這個地方正回到迦南地. 當駱駝隊

走近的時候, 利百加看見以撒, 於是就問僕人說, 那人是誰. 一聽到是未來的丈夫, 於是利
百加下了駱駝, 將面紗圍上(參創24:65). 從駱駝上下來是一種禮貌客氣的一般表示; 而蒙
頭紗是羞愧與尊敬的象徵.  

(2) “以撒便領利百加進了他母親撒拉的帳棚, 娶了他為妻, 並且愛他. 以撒自從他母親不在了, 
這才得了安慰” (創24:67). 以撒很技巧地表示客氣, 立刻引利百加進帳棚, 乃是表示尊敬她, 
並將他母親撒拉的帳棚裏的房間指示給利百加. 其次就是以撒與利百加的結婚典禮. 我們
可以說這次的結婚是天作之合, 為了敬畏神的人進入了這個世界. 所以這愛的結合無疑是
一個快樂的結合, 並且這個婚姻是由於愛而結合的. 雖然說以撒和利百加在結婚之前彼此
都是陌生人, 可是在他們兩個人結婚之後, 他們兩個人就彼此相愛. 摩西說以撒在他母親
離世以後, 這才得到安慰; 或許是撒拉的死使以撒過份憂傷.  

(柒) 亞伯拉罕的晚年(創25:1-11) 
(甲) 亞伯拉罕另娶一妻及生子(創25:1-4) 

(1) 在以撒結婚的時候, 亞伯拉罕年140歲(以撒出生時, 亞伯拉罕正100歲, 而以撒正40歲時娶
利百加為妻); 這時候亞伯拉罕又再娶, 他的第二位太太名叫基土拉. 由於亞伯拉罕再娶基
土拉為妻, 對於他作多國之父的應許, 才得以應驗.  

(2) 亞伯拉罕和基土拉的後裔記載在創25:2-4, 所提人的名字就是後來阿拉伯族的祖先.  
(乙) 亞伯拉罕把產業給以撒(創25:5-6): 亞伯拉罕還活著的時候, 就把產業分配給基土拉的眾子, 然

後打發他們到東方去, 那就是外約旦與阿拉伯一帶地方. 亞伯拉罕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 他明
知道在盟約上所應許的厚賜乃是以撒, 假如基土拉的後代會在他死後要爭奪家產, 那將是一
場風波. 於是他採用智慧的辦法, 在他還活著的時候把一部份產業分給他們, 讓他們走了. 亞
伯拉罕所給基土拉眾子的產業是相當豐富的, 都能使他眾子有一個好的開始, 以建設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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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根基. 但是亞伯拉罕其他全部的家產, 當然是留給以撒的, 那當然包括他產業的大部份, 
以及這家族的長子權, 因為以撒是神所指定的盟約的後裔, 是按著神所預備的救贖應許而成
為主耶穌基督的先祖. 

(丙) 亞伯拉罕的死與埋葬(創25:7-10) 
(1) 我們知道, 亞伯拉罕活到175歲; 創25:8說, 他”壽高年邁, 氣絕而死, 歸到他列祖那裏”.  
(2) 亞伯拉罕死了被埋葬在麥比拉洞; 他妻子撒萊的身體也已經葬在那裏安息. 亞伯拉罕的葬

禮是由他兩個兒子, 以撒和以實瑪利所安排的; 這件事與他們兩個過去彼此不合是一個對
照(參創21:9). 甚麼時候在以撒與以實瑪利之間有了和好, 我們不得而知, 也許因為兩個人
已經長大成人, 關於舊日的苦毒, 忌妒已經忘懷; 或許由於亞伯拉罕的死吸引了這兩個同
父異母生的弟兄和好.  

(丁) 亞伯拉罕死後神賜福給以撒(創25:11): 亞伯拉罕死了以後, 以撒仍然生活在迦南地; 他所住的
地方仍然是庇珥拉海萊(參創25:11). 但是關於以撒最重要的事就是, 神繼續地祝福他, 從他生
活的方式以及物質方面的繁榮來看, 都是很明顯的. 當然以撒也得到許多屬靈的祝福, 但是關
於這一點沒有充分提到.  

(捌) 以實瑪利的後代(創25:12-18) 
(甲) 創世記與聖經的主題雖然是論到亞伯拉罕從以撒所生的後裔, 即從神與亞伯拉罕立約所應許

的後裔必要應驗. 雖然如此, 在聖經的記錄中, 摩西也插入亞伯拉罕從以實瑪利所得的後代: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 給亞伯拉罕所生的兒子” (創25:12上). 在聖經裏有這樣的表示, 正如
我們以前所看到的, 就是要將一個新題目介紹出來, 或者說是一個主題的新的分段. 因為以實
瑪利的後代並不是神所要行的救恩計畫中的一部份, 所以只是很簡短的論到以後, 就棄之不
談. 在另一部份, 以撒的後代卻要繼續討論下去, 因為基督是要從以撒的後代降世.  

(乙) 在創25:13-15提到了以實瑪利的十二個兒子, 然後在創25:16又提到這些人”作了十二族的族
長” (創25:16). 我們不必花太多時間來詳細討論以實瑪利的眾子, 但是我們卻要回想神給亞伯
拉罕有關以實瑪利的應許, 是記載在創17:20: “我必賜福給他, 使他昌盛極其繁多, 他必生十
二個族長, 我也要使他成為大國”. 同時我們也回想神給夏甲有關以實瑪利的應許, 就是記載
在創21:18: “我必使他的後裔成為大國”.  

(丙) 以實瑪利在137歲死了; 他的生命比亞伯拉罕(175歲)短少了很多, 以撒活到180歲, 雅各活到
147歲. 以實瑪利後代所居住的地方在聖經中記載是”從哈腓拉直到埃及前的書珥, 正在亞述
的道上” (創25:18). 哈腓拉有人說是埃及東邊的沙漠地帶; 書珥是沿著在埃及與迦南的邊境一
帶地方; 亞述當然是人人皆知的位居於底格裏斯和幼發拉底河谷的上端. 那麼按照以上所描
述的看來, 這裏頭就包括敘利亞阿拉伯的曠野, 敘利亞與巴勒斯坦的東部, 埃及與亞述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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